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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二00八年三季度投诉分析

2008年3季度，我市各级消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48件，处理447件，处理率达99.77%，较上季度的553件减少了18.98%，较上年同期的500件减少了10.4%;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3.65万元;其中因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2件,赔偿金额740元;支持消费者起诉9件,提供案件后政府执法部门罚没款1.4万元;接待来访、来电咨询3303人次。

    本季度投诉问题按性质分类：质量问题320件，占投诉总量的71.43%；其它问题84件，占18.75%；价格问题16件，占3.57%；安全问题8件，占1.79%；计量问题7件，占1.56%；虚假品质表示6件，占1.34%；假冒问题5件，占1.12%；营销合同和广告问题各1件，占0.22%。    

按投诉的商品类别分：家用电子电器类142件，占投诉总量的31.69%；百货类120件，占26.79%；服务类85件，占18.97%；房屋及装修建材类56件，占12.5%；农用生产资料类21件，占4.69%；家用机械类14件，占3.13%；其它商品类10件，占2.23%。 

本季度投诉与上季度同期相比增减情况

	项  目
	本季度件数
	上季度件数
	增 减%
	上年同期
	增 减%

	家用电子电器   类
	142
	157
	-9.55
	160
	-11.25

	家用机械类
	14
	16
	-12.5
	23
	-39.13

	百货类
	120
	155
	-22.58
	132
	-9.09

	房屋及装饰建材类
	56
	29
	93.1
	39
	43.59

	农用生产资料 类
	21
	29
	-27.58
	20
	5

	服务类
	85
	132
	-35.61
	107
	-20.56

	其它商品类
	10
	35
	-71.43
	19
	-47.36


本季度投诉问题按性质类别分，居前五位的及与上季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减情况

	投诉性质分类
	本季度件数
	上季度件数
	增减%
	上年同期数
	增减%

	质  量
	320
	335
	-4.47
	343
	-6.71

	其  它
	84
	115
	-26.96
	79
	6.33

	价  格
	16
	23
	-30.43
	23
	-30.43

	安  全
	8
	12
	-33.33
	16
	-50

	计 量
	7
	22
	-68.18
	8
	-12.5


本季度投诉问题按质量类别分，居前五位的及较上季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减情况
	质量问题
	本季度件数
	上季度件数
	增减%
	上年同期数
	增减%

	通讯产品类
	50
	68
	-26.47
	60
	-16.66

	食品类
	46
	16
	187.5
	23
	100

	装饰材料
	27
	14
	92.85
	9
	200

	服装鞋帽类
	23
	58
	-60.34
	41
	-43.9

	空调类
	15
	7
	114.28
	13
	15.38


   本季度受理投诉主要特点
一、质量问题的投诉居高不下。本季度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48件，其中质量问题320件，占投诉总量的71.43%。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85%和2.83%。由此可见，商品质量问题是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移动电话质量问题投诉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本期受理消费者对移动电话的投诉为76件，其中质量问题就有50件，占移动电话投诉的65.78%。投诉问题集中在手机信号差、黑屏、按键不灵、断线、售后服务不到位等。

二、本期食品类投诉增多，共受理食品类投诉61件，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9.44%和84.84%。61件投诉中，其中质量问题46件，占食品类投诉的75.41%；计量问题7件，占11.48%；安全和其它问题各3件，分别占4.92%。本季度天气炎热，是啤酒销售的旺季，所以啤酒消费的投诉增多；另外，食用皮蛋出现问题的投诉也增多；食品过期、变质等问题也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三、本期服装鞋帽类的投诉虽较上季度有所减少，但仍是消费投诉的热点。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服装布料褪色、有异味、裂缝、脱线，鞋子脱胶，鞋帮脱色等。有的消费者购买的衣、裤，穿一两次，就出现了裂口或小洞，而经营者常常以人为因素推卸自身责任。
四、本期空调类问题投诉28件，较上季度增长50%。主要反映空调不制冷，售后服务滞后等。
五、房屋及装修建材投诉上升较快。本季度房屋及装修材料问题共受理56件，较上季度增长93.1%。其中房屋投诉15件，装饰材料投诉31件。主要反映在装饰材料质量不过关，样品与实际购买商品不跟样；房屋营销合同部分条款属霸王条款，消费者与经营者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房屋经销商不按合同履行，消费者两证办理难等。
主要典型案例

案例一：

2008年6月28日，江阳区通滩农户余某某到江阳区消委会通滩分会投诉称：农资经营户潘某某销售不合格化肥，致使16亩西瓜不生长，开花少，挂果少，经济损失至少5万元。

通滩分会在接到投诉后，高度重视，立即展开了调查，并请农业部门的专家进行了鉴定。初步结论为余某某耕种粗犷，排水不良，造成西瓜被淹，生长不良等现象，也不排除其他因素。但余某某始终坚持减产的原因是使用该复合肥料所致。

7月1日，江阳区消委会通滩分会通知农户余某某和农资经营户潘某某进行调解。鉴于涉及农资商品企业，同时通知该复合肥生产厂家，并一同到余某某西瓜地查看现场，并拍照。在查看现场后，该生产厂家表态说： 如系该复混肥料存在质量问题，将负责进行赔偿；但通过对现场查看初步认为是余某某耕种粗犷，排水不良，造成西瓜涨水生长不良现象，与肥料无关。消费者余某某认为很多年以来，他都使用同样方法种植西瓜，不存在耕种粗犷，排水不良。该生产厂家考虑到余某某系残疾人，可以从人道主义角度给予适当的资助。农户余某某不接受该生产厂家的看法，坚持认为肥料存在质量问题，双方未达成协议。

通滩分会工作人员多次与双方进行沟通，但双方意见分歧太大，调解陷入僵局。

7月7日，余某某在没有通知消委会和销售商、厂家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取样送往成都、重庆质检部门进行质量检测。

7月10日，通滩分会再次进行调解。余某某出示了单方取样送检报告，检测结果为不合格，要求该生产厂家赔偿经济损失肆万玖千元。该生产厂家认为：第一、肥料没有按合法程序取样送检，检测结果不予认可；第二、造成西瓜不生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认可补偿壹万伍千元。调解未成功。

江阳区消委会和当地政府，在通滩分会多次调解未成功的情况下，积极做工作，于7月21日，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由该复合肥生产厂家一次性补偿余某某肆万伍千元整。使这一起涉农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涉嫌生产、销售不合格复合肥问题，消委会建议当地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案例二：

2008年6月18日，泸县消委会福集分会接到泸县顺河街村消费者王平、游思洪电话投诉称：他们的小孩王鑫宇、游茂强于6月16日下午放学时，在顺河街村个体户食品门市购买了一小袋重庆晶晶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晶晶乐”牌风味素食小吃酷撕牛肉，单价0.50 元，两个孩子吃了后，出现呕吐等不良反应，两位家长立即将孩子送到泸县人民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属亚硝酸盐增高中毒，经过救治，6月17日已康复出院。

接到投诉后，福集分会立即向县消委会汇报，并立即组织人员赶往顺河街村进行现场调查。现场发现有重庆晶晶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晶晶乐”牌风味素食小吃酷撕牛肉33袋（每袋38克），生产日期为2008年6月10日，保质期为6个月。据当事人介绍该批产品是从泸县客运站内许四副食批发部购进的，共购进了450袋（9件），每袋批发价0.35元，总购进价格157.50元，以每袋零售价0.50元销售，已售出417袋，执法人员当场对33袋“晶晶乐”酷撕牛肉进行了扣押封存。

6月19日，县消委会通知投诉方，被诉方许英平，第三方重庆晶晶乐食品有限公司代表吴志宏，在福集分会进行协商调解，投诉方王平、游思洪要求一次性分别赔偿王鑫宇、游茂强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往返车费10000元，今后不再对此事提出其他赔偿。重庆晶晶乐食品有限公司代表只同意承担调解前发生的所有医疗费，另外分别赔偿王鑫宇、游茂强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往返车费3500元。双方争论不下，通过消委会的调解，最后达成协议：调解前发生的医疗费凭发票由重庆晶晶乐食品有限公司全部承担，另外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一次性赔偿王鑫宇5000元，游茂强4500元。至此，这起亚硝酸盐中毒纠纷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消费者表示满意。

此案已移交当地工商部门调查处理。

案例三:

2008年7月11日，叙永县消委会成功调解了一起因瓷砖质量问题引发的消费纠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000元。

    消费者范某于去年8月从叙永县“森达地板专卖店”购得 55平方米地瓷砖，价款1250元，用于新房装修。装修完工后，在清理过程中突然发现瓷砖出现黑色花纹，范某立即与经销商联系，经销商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地瓷砖刚铺设未干透的原因，要等一段时间再看。随后的几个月里，“起花”现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严重影响了美观。范某又多次与经销商进行沟通索赔，经销商只同意退还范某购买瓷砖的款。无奈之下，范某投诉到叙永县消委会，要求经销商赔偿相关损失。

叙永县消委会接此投诉后，立即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起初经销商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即使是瓷砖有质量问题，也只能退还购买瓷砖的款。消委会工作人员指出，按照《消法》和《消条》的有关规定，经销商不仅应退还消费者购买瓷砖的款，同时应承担因产品质量造成的相关损失。经过反复的宣传，耐心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经销商赔偿范某重新安装地瓷砖的工时费、材料费、搬运费等相关费用6000元作一次了结。
案例四:

消费者刘某于2008年6月4日，在泸州摩尔商场超市购买皮蛋食用。6月4日晚12点左右感觉不适，随即前往泸州市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为“食物中毒”（皮蛋），消费者投诉到江阳区消委会，要求经营者赔偿治疗费用。

     江阳区消委会接到消费者刘某投诉后，立即联系摩尔商场，了解消费者投诉事宜。经查明，消费者刘某于4日晚6点左右在商场超市购买皮蛋食用，晚12点左右产生不适反映，到医院急救治疗。消费者刘某提供了“泸州市人民医院门诊诊断证明书”、“泸州市人民医院血细胞检验报告”、“泸州市人民医院粪便检验报告单”等材料证明，证实食物中毒原因。

    经消委会调解，由摩尔商场一次性补偿消费者刘某治疗费用等合计920.00元。
案例五：

2008年8月5日下午，江阳区消委会大山坪分会成功地调解了一起质保期间送电脑去维修结果被维修部把电脑弄丢引发的纠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600元。

家住纳溪区护国镇的缪先生于2007年6月10日在泸州市江阳区某电脑城方正专卖店购买了一台价值4950元的方正笔记本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后，于2008年5月28日电脑出现屏闪等故障，因为电脑还在保修期内，缪先生于2008年6月6日将电脑送到方正科技客户服务中心去维修，到了7月8日，时间过去了一个月，缪先生致电询问维修情况，维修中心称还未修好。缪先生又等了近一个月，到了8月5日，缪先生亲自到维修中心取电脑，才得知，原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被客户服务中心弄丢了。要求方正科技客户服务中心赔偿损失4500元无果，遂投诉到江阳区消委会大山坪分会。

消委会工作人员了解到消费者家住纳溪区护国镇，平时工作也很忙，为了不让消费者大热天的来回跑，马上联系到方正科技客户服务中心负责人，为双方调解。考虑到电脑更新速度快，加上使用一年的折旧率，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客户服务中心赔偿现金3600元。

当3600元现金交付到缪先生手中时，缪先生感激地说：“消委会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高，消费者投诉当日就得到了赔偿。”
抄报:省消委会,市消委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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